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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

地址：420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

承辦人：李幸嬪

電話：04-25265394~3760

傳真：04-25280825

電子信箱：hplks@taichung.gov.tw

受文者：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08000721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下載網址:https://goo.gl/HEPFpy，公文文號：141080007219 驗證碼：S86

F

主旨：轉知法務部修正「檢察官辦理捐贈人體器官屍體相驗案件

應行注意事項」第四點及第二點附件一、第五點附件二各

1份(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108年1月18日衛部醫字第1080100495號函

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市醫師公會，請惠予轉知所屬會員知悉。

正本：本市68家醫院

副本：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本局醫事管理科醫事股、本

局醫事管理科醫政股 2019-01-24
15: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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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衛生福利部 函
地址：11558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88號

傳　　真：(02)85907088

聯絡人及電話：謝雅欣(02)85906666轉7312

電子郵件信箱：mdsheila@mohw.gov.tw

受文者：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18日

發文字號：衛部醫字第108010049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1080100495-1.tif、1080100495-2.docx、1080100495-3.docx、

1080100495-4.docx、1080100495-5.docx、1080100495-6.docx、1080100495-7.

docx)

主旨：有關法務部修正「檢察官辦理捐贈人體器官屍體相驗案件

應行注意事項」第四點及第二點附件一、第五點附件二一

案，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依據法務部108年1月4日法檢字第10704547290號函辦理。

二、檢附相關資料1份

正本：地方政府衛生局

副本：

部長 陳時中

保存年限:
檔　　號:

141080007219

■■■■■■醫事管理科 ■■■■■■■收文:108/01/19

■■■■■■■有附件







檢察官辦理捐贈人體器官屍體相驗案件應行注意
事項第四點修正規定 
四、關於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之器官捐贈者，經醫療機構依衛生福利

部公告之「腦死判定準則」判定腦死後，應依前二項之規定予以相

驗。 

 



 

附件一 

請求相驗捐贈人體器官屍體報告表 

報告時間：    年    月    日 

值班司法警察： 

報驗機關 
報驗人 

報驗時間 
職別 姓名 

    

死者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 職業 

     

地址 

 

擬摘取之器官 死者之最近親屬是

否在場 

希望檢察官

到達之時間

及處所 

醫院指定引導人員

之姓名及電話號碼 

    

死亡時間 
 

死亡處所 
 

死亡原因 
 

長官核閱 檢察官批示 

  

 



檢察官辦理捐贈人體器官屍體相驗案件應行注意
事項第四點及第二點附件一、第五點附件二修正總
說明 
「檢察官辦理捐贈人體器官屍體相驗案件應行注意事項」於七十八年九

月二日以法務部(七八)法檢字第一五五一三號函訂定，八十三年七月十

三日以法務部(八三)法檢字第一四七九一號函修正發布。本次係為配合

一百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之法院組織法增訂第一百十四條之二，

並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爰修正第五點附件之檢察機關用語，並配合修

正第四點行政院衛生署名稱。 

  



檢察官辦理捐贈人體器官屍體相驗案件應行注意
事項第四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關於非病死或可疑為非

病死之器官捐贈者，經

醫療機構依衛生福利部

公告之「腦死判定準則」

判定腦死後，應依前二

項之規定予以相驗。 

四、關於非病死或可疑為非

病死之器官捐贈者，經

醫療機構依行政院衛生

署公告之「腦死判定程

序」判定腦死後，應依

前二項之規定予以相

驗。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

行政院衛生署名稱；「腦死

判定程序」已於九十三年八

月九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

醫字第０九三０二一一二

五一號公告停止適用，並於

同年月日行政院衛生署衛

署醫字第０九三０二一一

二六五號令訂定發布「腦死

判斷準則」，爰配合修正。 

 



第二點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附件一 

請求相驗捐贈人體器官屍體報告表 

報告時間：    年    月    日 

值班司法警察： 

報驗機關 
報驗人 

報驗時間 
職別 姓名 

    

死者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 職業 

     

地址 

 

擬摘取之器

官 

死者之最近親屬

是否在場 

希望檢察官

到達之時間

及處所 

醫院指定引導人員之

姓名及電話號碼 

    

死 亡

時間 

 

死 亡

處所 

 

死 亡

原因 

 

長官核閱 檢察官批示 

  

 

 
說明 

 

依公文程式條例第七條規

定改為橫式書寫。又為利書

寫，將縣市區鎮鄉等文字刪

除。 



第五點附件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法院組織法增訂第一百十四

條之二有關各級檢察機關名銜

「去法院化」之相關規定，爰刪

除本點相關規定之「法院」等文

字，俾符合審檢分隸原則。另依

公文程式條例第七條規定改為橫

式書寫。 



 

 

附件二 

臺灣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同意書 
本署因     醫院診治醫師   以   之   

器官，經其最近親屬    同意捐贈，而該項器官之摘取與

其死因無涉，如依法相驗將延誤摘取時機，請求於相驗前同意

其於   死亡後摘取，經本檢察官審核有關資料及為必要之

調查後，認其請求正當，應予同意。 

 

 

                 檢察官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